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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1 年 2 月 ， 王某某委
托某代理机构拍到了上海市私

家车沪牌上牌额度， 同年 6 月
与上海市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以下简称 “某公司”） 签订购

车合同， 合同约定同年 10 月
交车。 自 9 月下旬起， 王某某

眼看车辆交付时限临近， 却迟
迟未收到提车讯息， 便多次通

过微信和上门的方式催促公司

销售员赵某某尽快交付车辆，

但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要等待。

过了约定的交付期后， 王
某某仍然没有接到提车通知，

便向公司发去催告函， 要求公

司尽快履约 ， 但赵某某均以
“芯片短缺 ， 厂家无法交付 ”

予以答复。

随着私家车沪牌上牌额度

最后的有效期限日益临近， 王

某某多次与赵某某沟通无果
后， 遂于 2021 年 12 月来到普

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
调解， 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

尽快解决此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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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纠纷缘由

确认关键证据

调解员认真听取了本案纠纷的

缘由以及解决纠纷的具体诉求。 王

某某称， 某公司无法依约履行销售

合同， 已构成事实违约， 为了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 要求解除与该公司

签订的购车合同并由公司承担违约

责任， 返还双倍购车定金共计 2 万

元。

听取王某某的诉求后， 调解员

立即就本案关键证据进行了书面查

证并经双方确认。 王某某应支付的

购车款为 32 万余元 （含购车定金

1 万元）， 购车合同上盖有某公司

印章和双方签名， 合同真实有效。

合同约定卖方交付车辆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同时约定卖方如未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车辆， 每逾

期一日应向买方支付定金的千分之

一作为违约金。 此外， 王某某还提

供了向某公司发去的催告函、 与公

司销售员赵某某之间的微信来往记

录、 支付的 1万元定金的凭证。

调解员随即电话联系某公司法

定代表人周某某， 在征得其同意调

解的基础上， 于 2021 年 12 月组织

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因芯片短缺无法提车

消费者对此并不认同

在调解现场， 某公司法定代表

人周某某委托戴某某出席调解。 戴

某某按规定向调解员提交企业的营

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委托书

和身份证复印件等委托代理材料

后， 首先对该公司未能在购车合同

约定的交付时间内将车辆交付给王

某某表示了深深歉意， 但同时表

示， 造成购车合同违约并非公司责

任。

戴某某称， 公司也想按时履行

合同， 但因新冠疫情导致世界性的

汽车芯片短缺， 致使汽车生产厂家

无法正常供车。 一年以来， 该公司

接收该类车辆订单达 112 辆， 但实

际正常交付不足 10%， 大量订单被

顾客取消， 原本该类车辆是公司的

盈利重点， 但现在已成为亏损大

户， 所以公司也是汽车芯片短缺的

实际受害者。

与此同时， 戴某某提出希望通

过调解， 让王某某继续履行购车合

同， 并承诺一旦车辆交付， 将为王

某某提供延长保修期等免费服务项

目， 以弥补因公司违约对王某某造

成的损失。

王某某表示， 因芯片短缺造成

汽车生产困难的情况自己也有所了

解， 由此造成的合同违约虽然可以

理解， 但芯片短缺问题早在 2021

年年初已经出现， 商家本应当预见

签订购车合同的风险性， 并及时予

以风险预警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

施， 因此， 造成此次违约纠纷， 责

任全在商家。

更让王某某气愤的是， 公司销

售员赵某某竟在微信中表示如果愿

意多付 3万元， 就可以办理加急提

车手续， 这纯属是欺骗消费者。 王

某某还提出， 上牌额度即将过期，

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 坚持要求解

除合同并由该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返还双倍购车定金共计 2万元。

调解员释法说理

当事双方终和解

调解员仔细聆听了纠纷双方的

陈述后， 进行了释法明理， 《民法

典》 第五百零二条规定： 依法成立

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 但法律另

有规定除外。 本起合同纠纷中， 买

卖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合法有效， 双方应自觉遵守履

行。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规

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王某某已按购车合同约定支付

了足额定金， 卖方理应按照合同约

定如期交付车辆， 现在卖方因自身

原因不能按时交付， 应承担违约责

任。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七

条规定：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 因此王某某要求该公司双

倍返回定金具有法律依据。

随后， 调解员又单独对王某某

做工作， 指出芯片短缺是客观因

素， 因此购车合同不能按时履行不

完全是销售公司一方的过错与责

任， 希望王某某能理解销售方的难

处， 双方通过友好协商， 各让一

步， 化解纠纷。 经过调解员的不懈

努力， 王某某表示愿意放弃之前部

分诉求。 调解员趁热打铁， 便组织

纠纷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经过调解员的释法析理和纠纷

双方心平气和的交流， 双方达成解

除购车合同， 公司返还王某某 1 万

元定金的调解方案。 同时， 为不耽

误王某某的车辆上牌， 双方还商定

由王某某在公司在售车辆中任选一

款车， 并按照优惠价格出售， 双方

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案例点评】

作为新冠疫情的主要连锁反应

之一， 全球芯片危机导致了许多汽

车品牌的多个工厂停产、 减产。 在

本起汽车买卖合同纠纷调解过程

中， 调解员首先就本案关键证据进

行了查证， 在确认造成此起纠纷的

成因后， 通过对纠纷双方的释法析

理和耐心细致的劝导， 取得了纠纷

双方的信任， 奠定了此起纠纷调解

成功的基础。

同时， 调解员在客观情势发生

变更的情况下， 本着为企业解困、

为消费者解忧的调解原则， 劝导纠

纷双方各让一步， 为纠纷双方争取

到了双赢的最大利益。

汽车“芯”荒，不能让客户心慌
普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释法化解汽车消费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来沪务工青年在上班路上
猝死， 人社部门为何不予工伤

认定？ 即便法理上能够过关，

情理关又该如何把守？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的

生活、 工作按下了暂停键， 但
奉贤区行政复议局汇集行政机

关、 律师、 法官等力量， 为一
个远在山西农村的家庭进行了

一场温情的行政复议接力赛，

最终让这个不幸的家庭及时获
得人道主义补偿， 聊以慰藉亲

人的哀痛。

多次连线促进和解意愿

一位 25 岁的来沪务工青年，

突然倒在上班路上离开人世， 远在

山西农村的亲人一时难以接受。 在

人社部门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

后， 死者家属找到律师向奉贤区行

政复议局寄来一份厚厚的行政复议

申请书。

奉贤区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

长， 区行政复议局局长顾斌泉翻开

这份沉甸甸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深

深地感到文字背后是一个不幸家庭

寻求慰藉的诉求。 特别是在疫情防

控关键时刻， 关系到群众切身利

益， 涉及到企业用工纠纷的复议案

件不能停止审查， 而且要更加重

视、 快字当头， 他当即决定召开线

上调解会。 顾斌泉要求， 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同时， 积极做好企业用工

纠纷的协调化解工作， 为申请人争

取合理补偿， 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公

正高效、 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

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奉贤区司法局分管领导和案件

承办人员对复议案件认真研究， 认

为虽然法律上难以支持申请人提出

的认定工伤的诉求， 但情理上却有

诸多揪心之处， 难以用一纸文书回

应申请人的急切诉求。 复议机关追

加劳务派遣公司及用工企业为第三

人参加行政复议， 并多次电话连线

促进和解意愿， 他们表示愿意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 给予家属人道主义

补偿。

克服困难，及时履行协议

通过腾讯会议， 来自奉贤区行

政争议联合调处中心的两位法官、

被申请人奉贤区人社局分管领导及

代理律师、 位于奉贤的劳务派遣公

司、 位于浦东的用工企业以及身在

山西忻州的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齐

聚线上， 在顾斌泉局长亲自主持

下， 各方充分发表意见， 最终申请

人与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企业就补

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因受疫情影响， 快递暂时无法

营业， 恢复日期也难以确定， 协议

的签订和履行一时陷入困境。 案件

承办人员一边安抚申请人情绪， 一

边多次与两家企业沟通。 两家企业

十分配合， 同意采取扫描件方式签

署协议， 同时克服疫情期间居家办

公人章分离的困难， 积极履行协

议， 在协议签订的第二个工作日将

补偿金一次性汇入申请人的账户。

“用有温度的行政复议， 去温

暖每一颗受疫情影响的心， 用看得

见的公平正义， 去迎接疫情后的春

暖花开。” 线上调解会刚结束， 区

行政复议局王湛雷科长便背着背包

赶赴方舱医院， 参加一线抗疫， 那

个背包里装的是申请人的信任和托

付， 是行政复议人的责任和初心，

亦是战胜疫情的勇气和信心。

疫情期间，防疫复议两不误
奉贤区行政复议局汇集多方力量为民办实事


